
 

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1-03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对外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市坪山新区管

委会(以下简称“新区管委会”)于2011年6月28日签署了《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或本协议”），公司计划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制造基地。  

2、本协议为意向性框架协议，具体投资方案、实施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的具体投资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等须经双方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审议程序并通

过后方可实施，因此该协议的履行和项目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尚未取得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需要履行相应的规

定程序和手续后方可取得，因此项目的实施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4、本协议计划的投资总额51亿元人民币为公司初步拟定的在坪山新区的投资

总额，实际投资总额根据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会有所调整。  

一、协议主体  

甲方：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 

深圳市坪山新区管委会为深圳市政府派出机构，负责对位于深圳市东北部总面

积约 168平方公里的坪山新区实施行政管理。 

乙方：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基础 

为充分利用坪山新区良好的市场环境、产业环境和政策环境，发挥公司在产业、



 

技术、资金、管理上的优势，在符合深圳市产业政策的基础上，甲乙双方同意加强

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二）合作的主要内容 

乙方将坪山新区作为重点投资和发展地区，积极推动建设公司生物医药研发制

造基地项目，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51亿元人民币。 

甲方对乙方在坪山新区投资项目予以积极支持，帮助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 

（三）合作机制 

甲乙双方同意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成立由双方高层领导组

成的合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商讨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问题。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后，公司将在坪山新区投资建设生物医药研发基地，有助

于解决公司长期发展所面临的场地不足的问题，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意向性框架协议，具体投资方案、实施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的具体投资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等须经双方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审议程序并通

过后方可实施，因此该协议的履行和项目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尚未取得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需要履行相应的规

定程序和手续后方可取得，因此项目的实施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3、本协议计划的投资总额51亿元人民币为公司初步拟定的在坪山新区的投资

总额，该投资将分期实施，实际投资总额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会有所调整。 

4、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协议的具体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